
中共醴陵市委政法委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中共醴陵市委政法委员会是中共醴陵市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本部门主要职责是：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公、法、检、司等部门开展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机关有办公室、政工室、执法监督室等3个科室，下设机构有维稳办，内设机构有反邪防邪办，综治办与政法委联合办公。本单位无二级机构。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收入为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包括保障本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归口管理、面向全市分配的社会综合治理等专项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476.04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470.04万元，上年结转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476.0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60.2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34万元，医疗卫生支出5.45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93.04万元，是指为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69.62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83万元，是指为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37.5万元，比上年减少11.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7.5万元，比上年减少11.5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与去年持平。

